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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透明度”的另一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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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se Johnson在其发表于 Perspective的文章中，强烈支持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

会（UNCITRAL）投资者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。1

《规则》适用于 UNCITRAL仲裁程序，并可能在未来的投资条约下被非 UNCITRAL 仲裁

程序所采纳。自 2014年 4月生效后，《规则》即被视为破天荒的发展而广受欢迎。 

 

对于希望采纳透明度规则的国家，联合国大会于 2014年 12月 10日通过的《毛里

求斯透明度公约》（下称《公约》），提供了在现行投资条约下实行透明度规则的机

制。 

 

本文质疑的是：在实践层面上，国家对于投资者-国家仲裁程序中更高的透明度

要求是否充分了解并且充分准备。这些方面包括，对于案件舆情以及媒体反应的管理

及解决措施、丢面子问题以及仲裁庭无权考虑舆论的问题。 

 

那些长期将透明度视为条约之核心的国家，早已纳入能够承受公众监督的条款。

一些其他国家，则出于战略定位及国际投资信誉的考虑，视该规则为重要的政策工具

。除非法学发展至能够指导仲裁庭适用该规则，并“确保透明度之目标得以实现”2

，否则，采纳该规则的实际影响，以及国家应多大程度上采纳并维持该规则将无从得

知。 

 

UNCITRAL 资深成员表示，该规则也许是 UNCITRAL 历史上最具政治风险的议题。

在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且投资者代表不足的场合，透明度被视为以国家利益为主（不利

于投资者）的“大趋势”，没有国家可以随意反对。 

 

尽管如此，一些对透明度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在《规则》上留下其印记： 

 第 1条限制了《规则》对基于新 BITs而产生的争端的适用。有充足的论据支

持该方法，缔约国依据现行条约采取不公开审讯程序，不得被视为自动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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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规则，因该规则很可能产生反效果。然而，政治层面上，第 1 条是有利于

怀疑阵营的。普遍共识是，如果透明度支持者不接受第 1 条，该议题很可能

以失败告终。 

 第 7（5）条允许基于基本安全利益考虑的透明度例外。鉴于第 1（3）（a）条

禁止争议各方减损《规则》，第 7（5）条可以说是透明度支持者的极大让步

。 

 批准通过后，《公约》第 3条仍提供了宽泛的保留范围：提出保留的国家为争

议方的特定投资条约或程序，可被排除。 

 由于怀疑论者的坚持，授权 UNCITRAL仲裁与调解工作组起草《公约》的条

件为：该《公约》不产生“其他国家将使用《公约》所提供之机制的预期”。

3
 

 

《规则》全体一致通过，而其在当下的适用范围则很大程度上只能猜想。2014年

6月 3日签署的瑞士-格鲁吉亚 BIT是首个提及该《规则》的 BIT。于 2014年 9月 26

日原则上同意但仍待批准的《加拿大-欧盟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》（CETA）同样提及

该《规则》。4
 

 

对于透明度，下一个考验是计划于 2015年 3月进行的《公约》签署。《公约》将

于第三份批准书交存后生效。5 在欧盟对投资者-国家仲裁机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背景

下，《公约》与《规则》的通过无疑具有标志意义。它们的适用与影响也许能够变革

投资者-国家仲裁机制。而这，主要取决于仲裁庭。展望未来，根据缔约《规则》时所

获得的支持，仲裁庭有望通过给透明度的实际应用以现实的而非激励性的考虑，平衡

投资者以及国家的利益，从而公正地评判《规则》。 

(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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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6日。” 转载须经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。转载副本须发送到哥伦比亚中心的

ccsi@law.columbia.edu。 

 

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：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，Adrian Torres, adrian.p.torres@gmail.com 或者 

adrian.torres@law.columbia.edu。 

 

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（CCSI），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，也是

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、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。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

的影响，CCSI通过跨学科研究、项目咨询、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、教育项目、资源和工具开发，承担

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、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访问：

http://www.ccsi.columbia.edu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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